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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4-1120 

一、 何種網路拍賣行為需要課徵營業稅？ 

二、 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請注意，統一發票書寫錯誤 時，應依規定作廢重開，以

免遭受處分。 

三、 兼營營業人，年底應依規定計算調整不得扣抵比例申報繳納營業稅。 

四、 租賃兩造約定由承租人負擔扣繳稅款及補充保費，應如何辦理扣繳。 

五、 問答／學前特別扣除額 僅限納稅人子女。 

六、 基金會舉辦活動收取費用，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辦理。 

七、 獨資業者 薪資及伙食不得列支。 

八、 檢舉人向稽徵機關檢舉案件時應提供相關資料。 

九、 營利事業申報之所得額雖達財政部頒訂之同業利潤標準，仍應負誠實申報義

務，以免遭補稅及處罰。 

十、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取得「F股」公司之股利，應併計營利事業所得

額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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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種網路拍賣行為需要課徵營業稅？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表示：依據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以下簡稱

營業稅法）第 1條規定，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，均應依法課稅。同法第 6條第 1

款規定，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為營業人。因此，網路拍賣賣

家如以營利為目的、採進、銷貨方式經營，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，基於租稅公

平考量，稽徵機關應依法對其課徵營業稅。 

    如有任何疑問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

(http://www.ntbca.gov.tw)點選網頁電話，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。（提供單位：財政

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銷售稅股林淑美，電話 04-22612821轉 318）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20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http://www.ntbca.gov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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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請注意，統一發票書寫錯誤 時，應依規定作廢重開，

以免遭受處分 

 （埔里訊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表示，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8

條第 1項規定，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，應行記載事項未依規定記載或所載不實者，除

通知限期改正或補辦外，按統一發票所載銷售額，處 1﹪罰鍰，其金額最低不得少於

1,500元，最高不得超過 15,000元。其應行記載之事項包括交易日期、品名、數量、

單價、金額、銷售額、課稅別、稅額及總計。另銷售貨物或勞務予持用簽帳卡之買受

人者，除開立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外，應於開立統一發票時，於發票備註欄載明簽

帳卡號末四碼。 

  近來發現有營業人於開立之統一發票上，因銷售額、稅額計算錯誤或致書寫錯誤未

作廢重開，僅在統一發票上塗改更正，遭電腦勾稽發現，雖無漏稅額，但仍應按統一

發票所載銷售額以 1﹪處罰鍰，不可不慎。為避免額外損失，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時應

依規定記載，如有書寫錯誤時，應作廢另行開立，並將誤寫之發票收執聯及扣抵聯註

明「作廢字樣」，黏貼於存根聯上，切勿貪圖方便而僅在統一發票上塗改更正，致遭

受處罰。 

如尚有任何疑義，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，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。（提供

單位：埔里稽徵所，聯絡人姓名：黃思恩  電話：049-2990991分機 304或上中區國

稅局網站 www.ntbca.gov.tw點選網頁電話）。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20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 

 

http://www.ntbc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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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兼營營業人，年底應依規定計算調整不得扣抵比例申報繳納營業稅 

 （埔里訊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表示，兼營營業人於申報當年度最後一期營

業稅時，應依「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」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稅額後，

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辦理申報繳納，至於年度中成為兼營營業人未滿九個月者，則應

於次年度最後一期辦理調整，再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辦理申報繳納。 

  兼營營業人若未依規定辦理不得扣抵稅額之調整，以致短繳應納稅款者，一經查獲

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條規定，除追繳稅款外，按所漏稅額處 5倍以下

罰鍰，並得停止營業，事關營業人權益，請營業人依規定辦理。 

如尚有任何疑義，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，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。（提供

單位：埔里稽徵所，聯絡人姓名：黃思恩  電話：049-2990991分機 304或上中區國

稅局網站 www.ntbca.gov.tw點選網頁電話）。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20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http://www.ntbc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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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租賃兩造約定由承租人負擔扣繳稅款及補充保費，應如何辦理扣繳 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租賃契約約定由承租人代出租人負擔所得稅之扣繳稅款及全

民健康保險之補充保險費，應以包括扣繳稅款及補充保險費之給付總額為基礎，辦理

所得稅扣繳及申報。  

該局說明，租賃兩造如約定由承租人代出租人履行某項納稅義務，或代出租人支付租

賃財產之修繕維護或擴建費用，或代出租人履行其他債務，則出租人因履行此項約定

條件而支付之代價，實際即為租賃財產權利之代價，與支付現金租金之性質完全相同。  

該局進一步說明，承租人給付租金時，其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 2萬元者，應依規

定之扣繳率 10%扣繳稅款，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 5千元者，應按規定之補充保險費

率 2%扣取補充保險費，如租賃兩造約定由承租人代出租人負擔扣繳稅款及補充保險

費，則承租人於計算出租人之租賃所得扣繳稅款時，應以包含上開稅費之給付總額為

基礎。 

該局舉例說明如下，臺北公司向甲君承租房屋，雙方於租賃契約約定按月給付租金

55,000元，臺北公司另需負擔扣繳稅款及補充保險費之應繳金額，則計算租賃所得扣

繳稅款之給付總額為 62,500元[55,000元/(1-10%扣繳率-2%補充保險費率)]，臺北公

司每月應繳納之扣繳稅款為 6,250元(62,500元 X10%)。 

（聯絡人：松山分局陳課長；電話 2718-3606分機 550）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20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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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問答／學前特別扣除額 僅限納稅人子女 

2015-11-20 01:40 經濟日報 嘉義訊 

民雄鄉吳小姐來電詢問：本人扶養 3 歲外孫，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可否列

報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？ 

南區國稅局民雄稽徵所答覆：依所得稅法規定，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只適用

納稅人的子女，所以吳小姐扶養 3 歲外孫，是無法列報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。

該所並提醒，列報自己子女學前特別扣除額時，請再確認經減除此扣除額後，

如果適用所得稅率為 20%以上，或基本所得額超過基本稅額之扣除金額（103

年：670 萬）者也不能列報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。民眾如想更加瞭解，可參閱

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6 規定，或撥打國稅免付費服務電話

0800000321 查詢。  

 【2015/11/20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http://ud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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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基金會舉辦活動收取費用，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辦理 

（臺中訊）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表示：近日發現某基金會舉辦冬令及夏令體驗營收

取活動費用，未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亦未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，經該所查獲後

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以下簡稱營業稅法）規定處罰。 

 

  該所指出，依營業稅法第 1條規定：「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

物，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。」且同法第 6條第 2款規定:「有

左列情形之一者，為營業人：二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有銷

售貨物或勞務者。」 

 

  該所舉例，甲基金會於 103年間舉辦冬令及夏令體驗營活動並收取活動費用總計

100餘萬元，未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、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等，除補徵稅款外，

並依營業稅法第 45條、第 51條第 1項第 1款及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，擇一從重處

罰。 

 

  該所進一步說明，基金會雖設立宗旨非以營利為目的，惟其對外舉辦國內、外冬

令及夏令營收取活動費用，即屬營業稅法規範銷售勞務範疇，應依營業稅法第 28條、

第 32條、第 35條及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 21條規定，辦理

營業登記、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；未依法辦理者，經稽徵機關查獲後除補徵稅

款外，並應依營業稅法第 45條、第 51條第 1項第 1款及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，擇

一從重處罰。 

 

(提供單位：銷售稅股 郭芷倩 電話：04-23051116分機 325)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20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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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獨資業者 薪資及伙食不得列支 

臺南市某事務所郭先生問：獨資經營的事務所所負責人可否列報薪資費用、伙食費？ 

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：獨資經營的執行業務負責人不得在其事務所列報薪資費

用，且其本人日常膳食費也不得以伙食費列支。       

分局進一步說明，如聯合執行業務者於契約內約定給付薪資者，其薪資費用得在不超

過同業通常水準核實認列，又伙食費如為按月定額發給伙食代金者，自 104年度起每

人每月伙食費(包括加班誤餐費)最高以新臺幣二千四佰元為限；除此之外，不得於其

事務所列報薪資費用，且本人日常膳食費也不得以伙食費列支。 

聯絡人：黃課長 

聯絡電話：2118831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20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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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檢舉人向稽徵機關檢舉案件時應提供相關資料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表示，民眾向稽徵機關檢舉時，其檢舉內容應依「各級

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」第 13點規定，具備以下資料：  

檢舉人之姓名及地址。 

被檢舉者之姓名及地址，被檢舉者如為公司或商號，其名稱、負責人姓名及營業地址。  

檢舉違章漏稅之事實及可供偵查之資料與具體事證。  

  惟民眾檢舉之事實或提供之資料如係依據網路、報章雜誌、政府公報、或其他一

般民眾皆可取得之各項公開資訊者，稅捐機關將會通知民眾限期補提供違漏之具體事

證，逾期不提供者，依上開要點規定辦理結案。  

  該所進一步說明，稽徵機關於受理檢舉案件時，均以密件處理，並由專責人員負

責登錄、彌封及編列檢舉人代號，其往來公文亦交由該專責人員以雙掛號寄發。而承

辦檢舉案件人員，對檢舉人姓名及檢舉事項，均會嚴守秘密。因此民眾如發現商家有

涉及逃漏稅之情事，並掌握具體事證資料者，可安心提出檢舉。如有任何疑問，可利

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(https://www.ntbca.gov.tw)

點選網頁電話，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。（提供單位：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張富美，

電話：04-22612821轉 300）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20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ntbca.gov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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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營利事業申報之所得額雖達財政部頒訂之同業利潤標準，仍應負誠實申報義

務，以免遭補稅及處罰 

（北斗訊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表示，營利事業申報之所得額雖達財政部頒

訂之同業利潤標準，惟其申報異常，顯有匿報、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，稅捐稽徵

機關仍得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之相關規定，調查課稅事實，予以補徵或裁罰。 

    該所進一步說明，我國所得稅制係採申報制，其核心價值之一，即由納稅義務人

秉持誠實精神主動申報完稅，故納稅義務人倘有匿報、短報或漏報等情事，則其偏離

所得稅制之核心價值，為法所不許，稅捐稽徵機關仍得調查課稅事實予以補徵或裁罰。 

   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洽詢或上中區國稅

局網站 www.ntbca.gov.tw點選網頁電話，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      

  

 (提供單位：營所遺贈稅股陳先生，電話：04-8871204轉 102)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20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http://www.ntbca.gov.tw


中山通訊 104-1120 

11 

 

 

十、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取得「F股」公司之股利，應併計營利事業所

得額申報 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教育、文化、公益慈善機關

團體投資 F股所獲配之股利，應依所得稅法第 3條規定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申報課稅。 

該局說明，前述單位投資外國企業回臺掛牌「第一上市(櫃)公司」發行之股票，該外

國企業非依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登記成立，亦未經我國政府認許在境內營業，而是依

外國法律發行之股票，經我國證交所或櫃買中心核准來臺掛牌買賣(通稱為 F股)，因

其發行人為外國企業，不符所得稅法第 42條投資於「國內」其他營利事業之規定，其

所獲配之股利不計入所得額課稅，另依所得稅法第 8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

則第 2點第 2項，該股利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，應依所得稅法第 3條及財政部賦稅

署 97年 09月 23日台稅二發字第 09704086730號函規定併計課稅。 

該局舉例，甲公司 102年度取得國外 A公司發行之 F股所分配之股票股利 2,500多萬

元，因誤認股利不計入所得額課稅漏未申報，除遭補稅 400多萬元以外，另被裁處 300

多萬元罰鍰，甲公司不服，提起行政救濟，但遭法院判決指出，國稅局按上開規定補

稅及處罰，並無違誤，因此判決甲公司敗訴。 

該局提醒，營利事業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應列報取得 F股公司所分配之股

利，避免遭稽徵機關補稅處罰。 

（聯絡人：中北稽徵所詹股長；電話 2502-4181分機 210） 

更新日期：2015/11/18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
 

 


